
臺中市 113 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說明會暨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培訓及工作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說明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修法重點及各障礙類別鑑定之操作型定義。 

    二、提升鑑定評估人員鑑定安置工作之專業知能，落實各校特殊教育學生篩選、鑑定與轉介工   

        作。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東區樂業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臺中市立啟聰學校、臺中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臺中市身心障礙特殊教   

              育資源中心。 

肆、研習對象 

    一、本市高中及國教階段設有身心障礙類班級，每班薦派 1名特教教師參加；無設班之學校， 

各校薦派 1名教師參加。如有餘額，依報名順序錄取。 

    二、本市公私立幼兒園鑑定評估人員、特教教師及特教業務承辦人員。 

伍、研習資訊 

一、研習場次、時間、行政區、對象、地點與名額： 

場次 時間 行政區 對象 研習地點 名額 

第一

場次 

114年 3月 26日

(星期三)下午 

大雅區、豐原區、新社區、神岡區、

東勢區、潭子區、北屯區、后里區、

和平區、石岡區 

本市國小 臺中市豐

原區豐原

國小(本

市身障中

心)晨曦

樓 3樓視

聽教室 

100 

第二

場次 

114年 3月 27日

(星期四)上午 

大雅區、豐原區、新社區、神岡區、

東勢區、潭子區、北屯區、后里區、

和平區、石岡區、外埔區、西屯區、

大甲區、大肚區、龍井區、沙鹿區、

梧棲區、清水區、大安區 

本市高中、

國中 

100 

第三

場次 

114年 3月 27日

(星期四)下午 

大里區、烏日區、北區、霧峰區、

南區、南屯區、中區、東區、西區、

太平區 

本市高中、

國中 

100 



二、研習時數：4小時。 

三、課程內容： 

(一)高中及國教(第一~四場次)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08：40-09：00 13:00-13:20 報到、領取研習資料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周台傑教授 

09：00-10：30 13:20-14:50 修訂緣由及說明 

10：30-10：40 14:50-15:00 休息 

10：40-12：10 15:00-16:30 鑑定原則與相關規範 

12:10~ 16:30~ 賦歸 

    (二)學前(第五場次)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08：40-09：00 報到、領取研習資料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特殊教育科鄭浩宇先生 09：00-10：30 修訂緣由及說明 

10：30-10：40 休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吳佩芳教授 
10：40-12：10 鑑定原則與相關規範 

12:10~ 賦歸 

四、研習聯絡人：本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鑑定安置組，電話：04-22138215 高中及國教

分機 829、830，學前分機 820或 e-mail至本市特殊教育公務信箱

(spcstaichung@spec.tc.edu.tw)。 

陸、報名暨公告錄取方式 

    一、報名截止日 114 年 3月 19日(星期三)，請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依指定場次選取該場研習活動報名。 

    二、114年 3月 21日(星期五)前將以 E-mail通知錄取人員（亦可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查       

      詢是否錄取），故報名時請務必確認所填之 E-mail帳號是否正確，以利接收研習相關資訊。 

柒、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加研習人員以公(差)假登記，其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支應。 

    二、為尊重講師及與會人員，研習務必準時簽到入場，研習位置圖及交通方式如附件。 

    三、經錄取後因故無法參加者，須於研習 5日前告知承辦單位，以利聯繫備取人員遞補。無故 

        缺席者將列為日後辦理研習之錄取參考。 

第四

場次 

114年 4月 2日

(星期三)下午 

大里區、烏日區、北區、霧峰區、

南區、南屯區、中區、東區、西區、

太平區、外埔區、西屯區、大甲區、

大肚區、龍井區、沙鹿區、梧棲區、

清水區、大安區 

本市國小 臺中市立

啟聰學校 

活動中心 

250 

第五

場次 

114年 5月 10日

(星期六)上午 

各行政區 本市公私立

幼兒園 

線上同步

課程 
250 



    四、因研習承辦學校校內停車空間有限，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 

五、請自備環保杯具，研習會場不供應紙杯。   

捌、附則 

    一、執行本項計畫相關人員，工作期間由服務單位依實核予公（差）假登記。 

    二、辦理本項計畫績效良好之工作人員，依相關規定敘獎。 

玖、經費來源：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地理位置圖：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臺中市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臺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 155 號 

提醒：請由正門口(新生北路)換證進出。 

 

 

豐原國小公共運輸搭乘資訊： 

豐原火車站下車，往三民路步行 3分鐘，右轉新生北路 3分鐘。 

 

  



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1號 

 

 

 

 


